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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七十九年度勞訴字第九號判決評介  
壹： 案情事實  
貳： 離職證明書之重要性  
參： 離職證明書應如何作成  
肆： 新雇主得否以勞工取得舊雇主發給離職證明書作為僱用之先決條件？  
伍： 被違法解雇之勞工向雇主請求發給離職證明書是否生失權效果？  
陸： 結 語  
 
壹. 案情事實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七十九年度勞訴字第九號判決 (下稱本判決，附件 01) 
是國內少數有關離職證明書 (註 01)之判決。本案訴訟進行中即頗受各界重視，

報章媒體迭有報導 (註 02)，及判決公布後不久，國內學者亦曾著文予以評釋 (註
03)。報告人恰為本案之承辦律師，在訴訟程序進行中發現若干問題，百思不得

其解，而國內勞動法文獻對此卻著墨不多，因此藉此機會將相關問題提出以就正

於方家。 
本判決之事實極為單純，原告為某一私立中學 (即被告) 之專任教師已任教六

年。嗣原告因於七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參加台灣省教育廳舉辦之國中候用教師甄

試，甄選合格接受分發轉任教公立國中，乃向被告學校申請離職，並請求發給離

職證明書，被告學校准予離職，但不肯發給離職證明書，原告不得已乃起而興訟 
(註 04)。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審理後判決原告勝訴，主文為「被告應發給原告載明自民國七

十二年八月一日起至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任教被告學校此一事實之離

職證明書」。被告不服旋即提起上訴，最後則和解落幕，原告撤回起訴並登報公

開向被告道歉，而被告則循其請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書，以利原告在時限前向轉任

教之國中辦理報到。  
 
貳. 離職證明書之重要性  
 就本案言，離職證明書能否順利取得，關係著私校轉任公立學校教師之工作權

及生存權。蓋依「台灣省國民中學候用教師甄選須知」(北高二市之甄選辦法亦

同) 之規定，凡經錄取獲介聘之老師須於報到時繳交原服務單位之離職證明書，

否則不准報到。 
此外，除上揭甄選須知之規定外，省市教育廳局更進一步要求參加甄試之老師須

於報名時簽立切結書，內容略謂：「本人保證於錄取介聘報到時如無法繳交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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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單位 (學校) 之離職證明書，無條件棄權，不以任何理由要求介聘到職，並負

法律責任決無異議。」從而辛辛苦苦參加甄選考試，幸獲錄取，但如拿不到一紙

離職證明，則等於白忙一場，有些老師因此憤而與教育行政單位大打行政官司，

但最後均經行政法院判決敗訴 (附件 02, 03)。 
另再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各級私立學校教師經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審定、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者，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

服務年資得合併採計，條文中所稱審定、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即指教師

須提出原任職私校核發之離職證明書作為依據。至於教師手中握有之聘書，依教

育行政機關之見解，聘書僅能代表聘方 (即私校) 願於某一段時間內聘請教師任

教，但並不能代表該教師確切之到職，離職日期，白話一點的說，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認為教師手中雖握有聘書，並不能證明其已應聘任教，惟有原服務學校開具

離職證明方足以作為年資計算佐證 (附件 04)。從而私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如

拿不到離職證明書，不惟不能辦理報到，縱使透過關係勉強報到，亦不能獲得任

教年資合併計算之利益，對其敘薪資格等皆有莫大影響，可見其重要性之一斑 
(註 05)。 
查私立學校於教師離職轉任公立學校時，往往以不發離職證明書作為要脅其繼續

留任之手段，乃因私校之待遇、福利、進修等各種保障方面遠不及公立學校，而

「水往低處留，人往高處爬」私校教師極力想轉任教公立學校，實亦人之常情，

但走掉的常是優秀之教師 (必也優秀之教師才能通過考核甚嚴之甄選考試) 對

私校發展亦有妨礙。 
故在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默契下，轉任公立學校之甄選考試，台灣省、北高二市皆

故意訂在每年八月中旬舉辦，八月底或九月初才放榜。而私立學校則均早在每年

五、六月間發下一年度聘書，欲參加轉任考試之教師屆時即面臨兩難，如辭聘，

固可順利領得離職證明書，但誰也沒把握八月中旬參加考試一定獲得錄取，萬一

不錄取豈不兩頭空，家庭經濟立時陷入困境。故本於人性、人之常情，通常都是

先接受下一年度聘書，到時考上了再想辦法。可是屆時私立學校又振振有辭，認

為已接了聘書，在聘任期間內突然離職，私校措手不及，對教學校務均有莫大傷

害，私校更藉此抹黑教師形像，認為這些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惟利是圖，片面

毀約，違背誠信全無夫子之道！ 
事實真相是：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故意將甄選考試時間放在私校發出聘書後一段時

間再舉辦，才是罪魁禍首。而此種作法，據悉，乃出於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與私校

間的一種默契，讓意圖轉任之教師知難而退，俾利私立學校得繼續留住優秀教

師。報告人曾為此事質問教育行政主管人員，為何不將甄選考試提前至每年三、

四月間舉辦，最晚五月中旬放榜，屆時已獲錄取之教師自然不會接受下一年度聘

書，學校方面亦可早日因應另聘新人，豈非賓主盡歡？該主管官員答以候用教師

甄選須視每年缺額而定錄取人數，而缺額多少，則須待每年師範院校生分發完

畢、離職、遷調作業完成後始能確定，而此作業最早也在七月底才能完成，故八

月中旬舉辦考試，事屬當然云云。報告人再追問師範院校生每年畢業生之分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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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遷調皆可早在二、三月間即開始作業，早日確定早日考試早日放榜，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該主管官員無言以對。 
  
 
  參. 離職證明書應如何作成  
 離職證明書之作成方式，工廠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證明書，應記載左

列事項： 
1. 工人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及地址。  
2. 工作種類。  
3. 在廠工作時間及成績。  
勞動基準法第十九條則僅規定為「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

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對於離職證明書應如何作成，則未予規定。內

政部當初送審之施行細則草案第十條則規定：「依本法第十九條雇主發給勞工之

服務證明書，除記載僱用期間、工作種類、在該單位之職位、工資及勞工依事實

所請求記載的事項外，不得記載對勞工不利之事項。」理由是認為勞工服務證明

書的功能，僅在證明勞工已獲得的工作經驗和職位待遇等事項，上述事項已能表

明其應有的內容，其他記載，超載範圍，對勞工不利，不得列入。惟行政院審查

時，則認為如勞工在服務期間有不良紀錄，自應據實記載，使新雇主於僱用前知

所抉擇，且亦可促使勞工於服務期間珍惜自己的榮譽，努力工作，避免有不良行

為，以免於離職時有不良紀錄，而造成謀職的困難，從而予以刪除 (註 06)。 
於茲即產生一個實務上常引起爭議之疑義，即離職證明書得否記載勞工不利益之

事項 (註 07)。茲先就外國立法例之規定予以說明： 
(一) 德國法：勞動關係終了時，勞工得向雇主請求給予工作證明書，德國民法

第六三０條，商法第七十三條，工廠法第一一三條均有明文規定。工作證明書之

內容則分二種，普通工作證明書及特別工作證明書，前者僅記載勞工之姓名、工

作種類及工作期間即可，後者則係應勞工之特別要求將其工作表現或成績記明於

工作證明書內，但勞工請求發給特別工作證明書，不能視為勞工請求發給普通工

作證明書之權利即為消滅。勞工對於特別工作證明書認為不合用者，亦得再請求

發給普通工作證明書 (註 08)。  
(二) 瑞士債務法第三三０條之一規定：「勞動者得隨時請求僱主給予證件，載明

勞動關係之種類、期間、勞動者之勞動給付與其行為等情況。(第二項) 基於勞

動者之特殊請求，證件得僅記載勞動關係之種類與期間。」  
(三) 日本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勞工於離職而請求發給有關受僱期間、

業務種類、在該事業中之職位及工資之證明書時，雇主應即交付。(第二項) 前

項證明書不得記載勞工請求之事項。 (第三項) 雇主不得以妨礙勞工之就業為目

的，與第三人約定，對勞工之國籍、信仰、社會身分或在工會活動情形通知或在

第一項之證明書內記載秘密之記號。」  
(四) 韓國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因契約之終止勞工得請求雇主立即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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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證明書，此項證明書應記載受僱期限、工作性質、職稱及工資，或其他事項。

上述證明書內容，只能記載勞工所要求之事項。雇主於證明書內不得註明任何秘

密記號或採欺詐行為意圖阻礙勞工之行動。」  
(五) 法國勞工法典第第一二二條之十六第一項規定：「僱用契約屆滿時，僱主應

為其填具證明書，專為指明其開始與終止服務之日期、工作性質、連續服務之工

作及日期。」  
(六) 沙烏地阿拉伯勞工法第八十六條規定：「一俟工人服務期限終止，公司行號

則應歸還其所交之一切抵押保證金，並應免費發給工人服務證明書，以敘明工人

服務起迄時間，薪俸以及其所享之福利。如此類證明書之內容含有涉及工人名譽

或有礙于求職之機會，則應將事實根據註明。」(註 09)  
從以上外國立法例之引介，對於離職證明書得否記載對勞工不利之事項，約略可

分四種立法例： 
  (一) 雇主原則上可記載勞工不利事項 (專指工作表現及服務成績)，但例外如

勞工不請求記載服務成績工作表現時，則雇主不得記載，此種立法例有瑞士債務

法、韓國勞基法。  
(二) 雇主原則上不得記載勞工不利事項，但例外如勞工請求一併記載其工作成

績時，則雇主得據實記載勞工不利之事項。德國、日本採之。  
(三) 雇主根本即不得記載服務表現，而僅能記載工作種類、性質、服務起迄時

間等中性事實者，採此種立法例者，如法國。  
(四) 只要有事實根據，不管勞工有無請求，均得記載服務表現者，如沙烏地阿

拉伯勞工法。至於我國之情形，從行政院刪除原來內政部所草擬勞基法施行細則

草案第十條之說明，可知應係採第四種與沙烏地阿拉伯勞工法相同之立法方式。

此種立法例是否妥適見仁見智。報告人以為離職證明書發給之目的乃在使勞工於

再就業時，能使新雇主承認其過往之工作經驗，而非在使新雇主容易的、方便的

查知該勞工過去之工作表現，以作僱用與否抉擇之參考。本於此種理念，報告人

以為應採前述第二種德國之立法例較為妥適，即原則上離職證明書僅得記載工作

種類、性質、任職起迄期間等中性事項，至於涉有主觀判斷成份之服務成績工作

表現，如勞工亦請求一併記載時，雇主固得據實記載，惟如勞工發現記載不利時，

得即時請求另發給無服務成績工作表現記載之離職證明書，如此規定方能維護勞

工之工作權及生存權，不受不當侵害。  
 
肆. 新雇主得否以勞工取得舊雇主發給離職證明書作為僱用之先決條件？  
 本判決之徵結所在，即在於新雇主 (公立學校) 依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規定，

要求原告於報到時須檢附被告學校 (舊雇主) 所發給之離職證明書，否則即不准

報到。形同以勞工取得離職證明書作為僱用之先決條件。假如新雇主不設此限

制，原告為求生存，肯定不會起而興訟，了不起損失年資利益而已，至少保住了

工作，但就因一紙離職證明書竟牽涉到生存問題，才迫不得已選擇最後手段--訴
訟 (國人習於訟則終兇，訟無鄰之想法)。與本案情形相同者，尚有三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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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謂的「默契」，旗下藝人要跳槽，須先取得原雇主電視台發給之「不續約證

明」，另一家電視台才敢接納。現在情形雖稍有好轉，改成藝人須先寄出不續約

之存證信函，並提交此信函，新東家才接納，但不合理之情況仍與以前之「不續

約證明」並無二致。又據聞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各高科技公司間為避免惡性挖

角，亦形成默契，以員工取得老東家之離職證明書作為僱用之先決條件，由此可

見本問題之普遍性及嚴重性。報告人以為，雇主根本不得以勞工取得舊雇主所發

離職證明書作為雇用之先決條件，理由有二： 
(一) 此種規定，不當的限制甚或剝奪了勞工之工作選擇自由。  
(二) 有些情形下，勞工事實上不能取得離職證明書，例如自然人僱主死亡而無

繼承人，或倒閉遠走海外，去向不明。法人雇主已解散清算完畢消滅，叫勞工如

何去取得離職證明書？可惜行政法院於再興中學二位老師之行政爭訟案中，仍採

取相反之見解，致劉姓、鄭姓老師求職無門，誠屬遺憾 (參見附件 02, 03)。  
 
伍. 被違法解雇之勞工向雇主請求發給離職證明書是否生失權效果？  
 於違法解雇之案例中，勞工雖與雇主就解雇是否合法生效，仍在爭執訴訟中，

但勞工本於某些理由，卻有不得不請求雇主先行發給離職證明書之理由，例如新

雇主作此要求，或為了要請領救助金、失業保險金，而須證明自己目前確在「失

業」狀態中等是。則如勞工作此請求時，是否即意謂勞工已承認雇主之解雇為合

法有效，勞雇關係已不存在，否則何來請求發給「離職」證明書？報告人以為應

採否定之看法。蓋請求發給離職證明書，僅是請求就客觀狀態 (目前確已失業、

待業狀態中) 所為之敘述，至於造成此種客觀狀態之原因是否合法則屬另一問

題，應不先失權或承認解雇為合法有效之效果 (註 10)。  
 
陸. 結 語  
 有關離職證明書相關問題，國內勞工法文獻少有論述，以致本報告無法獲得強

有力之佐證，泰半為報告人個人之淺見，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尚請方家賜正。但

究不能因文獻缺乏，即置此問題於不顧，蓋離職證明書薄薄一張紙，說它問題不

大有時卻幾乎會逼死一個身受其害的勞工，本文之成，如能提醒學者專家注意它

的重要性，起而發為宏文，竟致引起立法者重視，謀思立法改善，勞工有褔，報

告人個人衷心企盼也。  
 
註 01 「離職證明書」乃一般勞工所使用之用語，勞動基準法第十九條條文稱「服

務證明書」，工廠法第三十五條則稱「工作證明書」。史尚寬先生著「勞動法原論」

(六十七年六月台北重刊版) 第五十三頁稱「勞動證明書」；黃越欽教授著「勞動

法論」(八十年九月初版) 第二０四頁，則稱為「工作能力證明文件」，本文則一

概使用「離職證明書」之用語。  
註 02 請參聯合晚報七十九年四月九日第三版、同報七十九年四月十日第四版、

同報七十九年五月二日第四版、同報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七版，聯合報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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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十六版，等之報導。  
註 03 王澤鑑教授著「雇主對離職員工發給服務證明書之義務」，刊載於七十九

年十月出版「法學叢刊」第一四０期 (第三十五卷第四期) 第十五頁以下。  
註 04 事實上本案被告學校七十八年度獲甄選合格欲轉任公立學校之老師共有

四人，皆與原告遭受相同待遇----拿不到離職證明書。最後有二位老師放棄轉任

繼續留任私校，一位離職他就不再擔任老師，只有原告一人起而提出訴訟。而據

報告人了解，每年因甄選合格欲轉任公立學校，但卻陷於拿不到原任教私校所發

離職證明書困境之老師，台灣省、北高二市合計，至少在二十人以上。  
註 05 正因離職證明書具有毀滅性之殺傷力，故本案原告雖獲第一審勝訴判決，

但仍急於向被告低頭道歉認罪，以換取一紙離職證明書。蓋原告七十八年八月十

八日參加甄選，同年八月底錄取獲介聘到縣立明德國中，但因無法提出離職證

明，不能辦理報到，經爭取後，教育局同意先以代課教師身分任教，保留其錄取

資格一年，如原告不能於七十九年七月一日前取得離職證明，則取消錄取資格，

屆時能否再繼續「代課」，則視有無空缺而定。而本案第一審判決下來已在七十

九年五月底，被告又提起上訴，案未確定，預期確定判決下來最快要再一年以後，

原告飯碗不保，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低頭道歉謝罪，此中私校教師辛酸，誰人知

曉！  
註 06 參見黃劍青先生著「勞動基準法詳解」(七十六年五月增訂版) 第一九四頁。  
註 07 報告人知道有一件個案，某勞工離職時，與雇主頗生不快。待尋得新職後，

因新雇主要求該勞工須提出離職證明書，該勞工不得已回頭請舊雇主核發，舊雇

主認為報仇機會難得，乃於離職證明書中註明該勞工「陰狠狡詐，懶惰怠慢」，

該勞工當場氣結，舊雇主卻振振有辭：「你看，勞基法第十九條只規定我不能拒

絕發給，又沒規定我應寫些什麼，不應寫些什麼！」  
註 08 引自「我國勞動契約法制之研究」第一０八頁，行政院勞委會七十八年七

月委託研究報告，研究計劃主持人：陳繼盛教授，執行人：魏朝光先生，吳慎宜

女士。  
註 09 外國立法例資料來源及中譯，分別引自內政部七十年八月編印「美日韓勞

動基準法」及行政院勞委會七十九年二月編印「各國勞動契約法規彙編」。  
註 10 日本法院判決對此亦採與本文相同之見解。三菱化工機事件、東京地裁決

定 (昭和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勞民集一卷一號)；東京鋼材事件、東京地裁

決定 (昭和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勞民集一卷四號)。  
  
附件 01 判決書。  
附件 02 司法周刊第四五三期第一版剪報。  
附件 03 剪報乙份。  
附件 04 台北縣政府教育局七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書函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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